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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半年度业绩预增的自愿性披露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 重要提示：
1、 经财务部门初步测算，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预计 2022 年半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42,259.08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15,861.75 万元，同比
增长 60.09%。

2、 预计 2022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751.66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
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3,024.63万元，同比增加 52.81%。

3、预计 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8,538.26 万元，与上
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3,356.58万元，同比增加 64.78%。

一、 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 1月 1日至 2022年 6月 30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
1、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预计 2022 年半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 42,259.08 万元，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15,861.75万元，同比增长 60.09%。
2、预计 2022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751.66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

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3,024.63万元，同比增加 52.81%。
3、预计 2022年半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8,538.26 万元，与上

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将增加 3,356.58万元，同比增加 64.78%。
4、本次业绩预告数据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 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公司上年同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727.03万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5,181.68万元。

三、 本期业绩变化的主要原因
1、2022 年半年度公司预计实现营业收入约为 42,259.08 万元，较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增长

60.09%，主要由于：在报告期内，公司生产经营正常，在手订单充足，在通讯方面：公司不断扩充 cage
及结构件产品型号，丰富产品应用场景；同时受益于海内外基础设施投入不断加大，市场需求旺盛；并
随着产品升级，进一步提升产品价格，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较快；在汽车方面：公司不断加深与现有比亚
迪等客户的合作，之前开发的产品在今年二季度逐渐通过认证并爬坡式进入量产。

2、2022 年半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8,751.66 万元，较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
据）增长 52.81%，主要系公司营业收入增加，并不断开发新产品，体现公司产品竞争优势；同时在原料
采购、产品销售、成本等方面进行严格有效管控，使公司保持了较好的净利润率。

3、2022年半年度公司预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8,538.26 万元，
主要系政府补助及理财收益影响非经常性损益所致。

4、公司实施的 2021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股份支付费用按季度分摊确认，并在经常性损
益中列支，预计对报告期内净利润影响约为 820.08 万元，报告期内，若不考虑股权支付费用影响，预
计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9,571.74 万元，与上年同期（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同比增加
67.13%； 预计公司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358.34 万元， 与上年同期
（法定披露数据）相比，同比增加 80.60%。

四、 风险提示
公司尚未发现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 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公司财务部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

司正式披露的 2022年半年度报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市鼎通精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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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中冶”、“本公司”、“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
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关联担保：中冶置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置业”）、中冶南方

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钢院”）。 两项担保均为公司或下属子公司对合并报表范
围内单位提供的担保，不属于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中国中冶为中冶置业信托贷款提供的担保金
额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截至本公告日，中冶置业信托贷款尚未发放，公司已实际为中冶置业提供的
担保余额为 0 亿元；中冶南方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冶南方”）为武钢院提供的担保金额不
超过人民币 1 亿元，截至本公告日，中冶南方已实际为武钢院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1 亿元（含本
次）。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截至 2022 年 3 月 31 日，中冶置业、武钢院资产负债率均超过 70%，提醒投资

者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2021年 6月 25日召开 2020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中冶 2021 年度担

保计划的议案》，同意中国中冶及其所属子公司 2021 年度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116 亿元的担保，其中，
中国中冶本部为下属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9.3亿元担保； 中国中冶下属子公司为中国中冶合并
报表范围内单位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31.7亿元担保，有效期自公司 2020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之日起
至公司 2021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召开之日止；在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在担保方不变的情况下，全资子
公司与全资子公司之间、控股子公司与控股子公司之间担保额度可调剂使用；同时，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总裁办公会审批上述担保计划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及调剂事项。 有关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6月 26日披露的《中国中冶 2020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决议公告》。

2022年 6月， 本公司在 2020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的 2021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担保进展情况
如下：

（一）中国中冶为中冶置业提供担保
为保证房地产项目资金需求，促进企业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冶置业向中原信托有限公司申请

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的信托贷款。 2022年 6月 28日，中国中冶与中原信托有限公司签署保证合同，
由中国中冶为中冶置业该笔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期间为主债务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履
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公司总裁办公会于 2022 年 6 月 17 日审议批准了中冶置业调剂使用 2021 年度担保额度并由中
国中冶为其提供担保的事项，同意公司将 2021年度担保计划中未使用的对全资子公司中国十九冶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十九冶”）的人民币 10 亿元担保额度、对全资子公司中冶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冶建工”）的人民币 5亿元担保额度，调剂给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冶置业，并由公司为中冶
置业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的信托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笔担保涉及的额度调剂事项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亿元

序号 担保方名称 被担保方名称 原 2021 年计划担保金
额 调整后计划担保金额 担保余额

1

中国中冶

十九冶 10.0 0 0

2 中冶建工 10.0 5.0 0

3 中冶置业 0 15.0 0注

注：截至本公告日，中冶置业信托贷款尚未实际发放。
（二）中冶南方为武钢院提供担保
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批准，为减少武钢院融资保证金占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中冶南方与光

大银行武汉分行东湖支行签署战略客户授信额度使用授权委托书，授权中冶南方下属子公司武钢院
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的授信额度，并由中冶南方为武钢院该笔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该笔担
保包含在 2020年度股东周年大会批准的 2021年度担保计划范围内，不涉及担保额度调剂，已于 2022
年 6月 17日经公司总裁办公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中冶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8801489416U；
成立时间：2001年 9月 5日；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17号 29层（25）、30层（26）；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马甸东路 17号 29层（25）、30层（26）；
法定代表人：刘福明；
注册资本：5,000,000,000.00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销售商品房；房地产信息咨询；接受委托从事物业管理；项目投资；
主要股东：中国中冶持股 100%；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中冶置业资产总额 942.59亿元，负债总额 772.94亿元，

净资产 169.65亿元；中冶置业 2022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28.70亿元，净利润 1.34亿元。
（二）中冶南方武汉钢铁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20107731088376F；
成立时间：2001年 10月 26日；
注册地：武汉市青山区三十街坊（冶金大道 6号）；
主要办公地点：武汉市青山区三十街坊（冶金大道 6号）；
法定代表人：喻道明；
注册资本：60,000,000.00元；
主营业务：工程承包及工程设计；
主要股东：中冶南方持股 100%；
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2年 3月 31日，武钢院资产总额 9.35亿元，负债总额 8.40亿元，净资产

0.95亿元；武钢院 2022年 1-3月实现营业收入 4.60亿元，净利润 54.26万元。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中冶为中冶置业提供担保
债权人：中原信托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期限：保证期间为主债务生效之日起至主债务履行期届满之日起两年；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5亿元。
（二）中冶南方为武钢院提供担保
债权人：中国光大银行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授权有效期：至 2023年 6月 30日；
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1亿元。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1、中冶置业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出于经营发展需要，公司为其融资提供担保支持，符合公司整体

利益。 中冶置业公司整体资产状况、偿债能力和资信状况良好，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本次担保
事项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利益。

2、武钢院为中冶南方全资子公司，为减少武钢院融资保证金占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中冶南方
为武钢院融资提供担保。 武钢院经营状况和偿债能力良好，本次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会损害上市公
司及股东的利益。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2020年度股东周年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中冶 2021年度担

保计划的议案》，股东大会授权公司总裁办公会审批担保计划范围内发生的具体担保业务及调剂事
项。 本次两项担保业务金额未超过 2021年度担保计划额度，并已经总裁办公室审批通过，无需另行
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本次两项担保协议正式签署后，本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207.90亿元，占本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9.34%；本公司及下
属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 172.39亿元，占本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
的 16.04%。 其中，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 192.60亿元，占本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7.92%；对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金额 161.92亿元，占本公司 2021年 12月 31日
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15.06%。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中国冶金科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2 日

A股代码：600015A 股简称：华夏银行 编号：2022—32
优先股代码：360020 优先股简称：华夏优 1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2022年 7月 12 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1445号），核准本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15亿股新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
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本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有关批复的要求及本公司股东大会
的授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如下：
一、发行人
名称：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电话：010-85238570
电子邮箱：zhdb@hxb.com.cn
二、保荐机构
名称：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部门：股权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6451950
电子邮箱：ecm@csc.com.cn
特此公告。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2-52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部分股份

解除质押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 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持有万华化学股份 272,735,379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8.69%，持有万华化学股份累计质押数量 112,060,840股，占其持股数量比例 41.09%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获悉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Prime Partner

International Limited所持有本公司的部分股份办理解除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表：

股东名称 Prime�Partner�International�Limited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 31,805,926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11.66%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01%
解除质押时间 2022年 7月 11日
持股数量 272,735,379
持股比例 8.6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 112,060,840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41.09%
剩余被质押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3.57%

本次解除质押股份是否用于后续质押及其具体情况：否。
特此公告。

万华化学集团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13 日

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博电子”、“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

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
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911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
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
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01.00万股。本次发行初始
战略配售数量为800.2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20.00%。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
间内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791.5873万股，
占发行总量的19.78%。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8.6127万股回拨至网下发
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2,569.2627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5%；网上发行数量为640.150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19.95%。 最终网下、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共3,209.4127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70.88元/股。发行人于2022年7月11日（T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
网上定价初始发行“国博电子”A股640.1500万股。

根据《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
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约为3,504.7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股份的1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3,209,500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48.3127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70.05%；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961.10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29.95%。回拨
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4283860%。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2年7月13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
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2年7月13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70.88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2年7月13日（T+2日）16:00前到账。请投资
者注意资金在途时间。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
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2、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
年7月13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招商证券包销。
3、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管理产品、全

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
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 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
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限售期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
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
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4、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
披露。

5、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
与申购或未足额参与申购， 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
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
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6、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已参与网下申购的
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

指引第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投资者资
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包括：

（1）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跟投；
（2）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3） 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 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配售协议。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

查情况详见2022年7月8日（T-1日）公告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
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的专项核查报告》及《广东华商律师事务
所关于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法
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情况，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70.88元/股，

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283,590.88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在20亿元以上、不足50亿元，本次发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跟投比例为本次发行规模的3%，但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招商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纳
战略配售认购资金，本次获配股数为1,200,300股，获配股数对应金额为85,077,264.00元。

截至2022年7月6日（T-3日），其他战略投资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及相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根据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及其承诺认购的金额，初始缴款

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的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2022年7月15日（T+4
日）之前，依据战略投资者的缴款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

股数 （股）

获配股数
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比例

获配金额 （元，
不含佣金）

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
（元）

合计 （元） 限售期
（月 ）

1 招商证券投资
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相关子公

司
1,200,300 3.00% 85,077,264.00 0.00 85,077,264.00 24

2 中移资本控股
有限责任公司

与发行人
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
合作关系
或长期合
作愿景的
大型企业
或其下属

企业

2,765,237 6.91% 195,999,998.56 979,999.99 196,979,998.55 12

3
中国航空科技
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

1,185,101 2.96% 83,999,958.88 419,999.79 84,419,958.67 12

4
南方工业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790,067 1.97% 55,999,948.96 279,999.74 56,279,948.70 12

5
国家军民融合
产业投资基金
有限责任公司

具有长期
投资意愿
的大型保
险公司或
其下属企
业 、国家级
大型投资
基金或其
下属企业

1,185,101 2.96% 83,999,958.88 419,999.79 84,419,958.67 12

6

国调战略性新
兴产业投资基
金 （滁州 ）合伙
企业 （有限合
伙 ）

790,067 1.97% 55,999,948.96 279,999.74 56,279,948.70 12

合计 一 7,915,873 19.78% 561,077,078.24 2,379,999.05 563,457,077.29 一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如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2022年7月12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国博电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
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089，5589，3089，0589
末“5”位数 37750，87750
末“6”位数 478170，603170，728170，853170，978170，353170，228170，103170
末“7”位数 5593615，0593615，3227818
末“8”位数 08419512，24222777，15808310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国博电子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9,222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国博电子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

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
第1号一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
（中证协发〔2021〕213�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
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7月11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246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307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中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
购，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4,926,18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果如下：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
占总有效申购数

量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发行总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售

比例

A类投资者 3,565,830 72.38% 16,760,818 74.55% 0.04700397%
B类投资者 5,690 0.12% 24,665 0.11% 0.04334798%
C类投资者 1,354,660 27.50% 5,697,644 25.34% 0.04205959%

总计 4,926,180 100.00% 22,483,127 100.00% 一

注：1、合计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2、上表中各类投
资者配售比例为余股调整后的配售比例。

其中余股1,417股分配给“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其为A类投资者中申购
数量最大、申购时间最早（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
象，且其获配零股没有超过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最终各配售对
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四、网下限售账户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7月14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
7月15日（T+4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网披露
的《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公布网下
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1、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60840820、010-60840825、010-60840824

发行人：南京国博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7月13日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达股份”、“发行人”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6,171.4286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
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
〔2022〕893 号文注册通过。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
“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国信证券”及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英证券”）（国信证
券及华英证券以下合称“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
确定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 6,171.4286 万股。 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
为 1,234.2856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
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879.5102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4.25%。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 354.7754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下发行数量为
3,810.8184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2.01%；网上发行
数量为 1,481.1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7.99%。 最终
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 5,291.9184 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
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 39.08 元 / 股。
根据《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江
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
（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约为 3,242.24 倍，超过 100 倍，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
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
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10%（529.2000 万股）从网下回拨到网上。回拨机
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3,281.6184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62.01%；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010.3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37.99%。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4186306%。

本次发行在发行方式、发行流程、回拨机制、申购及缴款等环节请投资者
重点关注，并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和相应的
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资金应于 2022 年 7 月 13 日
（T+2 日）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
股分别缴款。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 配售对象
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
至分）。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
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
资金账户在 2022 年 7 月 13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因网下、网上投资者未足额缴纳申购资金而放弃认购的股票由联

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本
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
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
10%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 2022 年 7 月 14 日
（T+3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未被抽中
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采用按获配
对象配号的方法，按照网下投资者最终获配户数的数量进行配号，每一个获配
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根据本次网下发行的所有投资者通过国信证券投资者平
台在线签署的《承诺函》，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
期安排。 参与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并最终获得网下配售的公募产品、 养老金、社
保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承诺其所管理的
配售对象账户若在网下配售摇号抽签阶段被抽中，该配售对象所获配的股票持
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3、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
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
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网下申购或者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
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
担违约责任，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
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
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
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申购。 放弃认购
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
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
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网上中签结果
发行人与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22 年 7 月 12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购
的摇号抽签仪式。 仪式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下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
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1175，3675，6175，8675
末“5”位数： 34921
末“6”位数： 496946，621946，746946，871946，996946，371946，246946，121946
末“7”位数： 3017590，5017590，7017590，9017590，1017590，1375629
末“8”位数： 89337958，88019925

凡在网上申购隆达股份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

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40,206 个，每个中签号
码只能认购 500 股隆达股份 A 股股票。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的要求、《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 号）、《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
发〔2021〕77 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
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
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
协发〔2021〕212�号）等相关规定，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
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
收到的申购结果，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T 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披露的 281 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 7,195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数
量全部按照《发行公告》 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
7,940,630 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和《发行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发

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初步配售结
果如下：

配售对象分类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的比例 配售数量（股）

获配数量
占网下发
行总量的
比例

各类投资者
配售比例

A 类投资者（公募产
品、 社保基金、 养老
金、 企业年金基金以
及保险资金）

5,276,920 66.45% 22,973,384 70.01% 0.04353559%

B 类投资者（合格境
外机构投资者资金） 9,160 0.12% 39,375 0.12% 0.04298581%

C 类投资者 2,654,550 33.43% 9,803,425 29.87% 0.03693065%
合计 7,940,630 100% 32,816,184 1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其中零股 4,251 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的网下配售原则配
售给东方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

三、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7 月 14 日（T+3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
下配售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7 月 15 日（T+4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中公布网下配售摇号抽签中签结
果。

四、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承销指引》、投资者资质以及

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和发行人高管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组成， 参与机构为国信资本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资
本”）、无锡国联创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创投”）及国信证券隆达股份
员工参与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隆达股份资管计划”）。

（二）获配结果
1、2022 年 7 月 7 日（T-2 日），发行人和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

步询价结果，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39.08 元 / 股， 本次发行总规模约为
241,179.43 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本次发行规模为 20 亿元以上、不足 50 亿元，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跟投比例为 3%，但不超过人民币 1 亿元，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已分别
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8,000 万元，合计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16,000 万
元。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本次获配股数合计为 370.2856 万股，获配股数对应金
额为 14,470.761248 万元。 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
项，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已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T 日）依据缴款原路径退
回。

2、 本次发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通过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隆
达股份资管计划的方式参与认购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
10%，即 617.1428 万股，同时参与认购规模金额上限（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不超过 2 亿元。隆达股份资管计划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
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20,000 万元，本次获配股数 509.2246 万股，获配股数对应金
额及战略配售经纪佣金合计为 19,999.999855 万元，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已于 2022 年 7 月 11 日（T 日）依据隆达股份资管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3、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
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
数占本
次发行
数量的
比例
（%）

获配金额
（万元）

新股配售
经纪佣金
（万元）

合计（万元） 限售期
（月）

1 国信资本
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跟

投
185.1428 3.00 7,235.380624 - 7,235.380624 24

2 国联创投
保荐机构相
关子公司跟

投
185.1428 3.00 7,235.380624 - 7,235.380624 24

3 隆达股份
资管计划

发行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
通过设立专
项资产管理

计划

509.2246 8.25 19,900.497368 99.502487 19,999.999855 12

合计 879.5102 14.25 34,371.258616 99.502487 34,470.761103 —

五、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和网上中签结果如有疑问，请

与本次发行的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22940062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 7 月 13 日

江苏隆达超合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联合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西安西测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西安西测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

开发行２，１１０．００万股人民币普通股（Ａ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
行”）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２０２２〕７４８号）。 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为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如有）、网
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
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
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
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
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
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
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
数孰低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
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西安西测
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中披露
向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另类投资子公司配售的股
票总量、认购数量、占本次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以及限售期限等信息。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股票２，１１０．００万股，发行股份占
本次发行后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２５．００％，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
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为８，４４０．００万股。

如本次发行价格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

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和保
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母公司设立的
另类投资子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１０５．５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５．００％。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部分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１，４０３．１５万股，占扣除初
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７０．００％；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６０１．３５万股，占扣
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３０．００％。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
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下及网上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
情况确定。最终网下、网上发行数量及战略配售情况将在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９日（Ｔ＋２
日）刊登的《西安西测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
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中予以明确。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
关安排，发行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４日（Ｔ－１
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全景路演（ｈｔｔｐ： ／ ／ ｒｓ．ｐ５ｗ．ｎｅｔ）
中证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

二、网上路演时间：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４日（Ｔ－１日，周四）１４：００－１７：００；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中证网，网址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证券时报网，网址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证券日
报网，网址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查阅。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西安西测测试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年７月１３日


